[image: image1.jpg]I

S





《开元壹号60#公寓楼27-28层
室内精装修设计合同》补充协议
              成本代码：      2.3.3                   

合同编号：  KYYH.60B-QQ-088-B01 
              委 托 人：洛阳浩德鑫置地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设 计 人：北京东立玖鼎工程设计有限公司
              签订日期：2023年7月25日

委 托 人（以下简称甲方）：洛阳浩德鑫置地有限公司

设 计 人（以下简称乙方）：北京东立玖鼎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 

    鉴于：甲方、乙方于 2022 年 10 月 18日签订了编号KYYH.60B-QQ-088《开元壹号60#公寓楼27-28室内精装修设计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原合同”）。 现双方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，对原合同部分条款进行修改及补充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  1.原合同第2页第二条“委托项目内容及范围”，根据甲方需要新增室内精装修设计工作，具体以甲方通知为准，设计阶段和服务内容同原合同第三条，设计周期按原合同第十二条执行。

  2.新增内容设计费用，固定含税总价：贰拾叁万元整（¥230000.00元），其中不含增值税金额：贰拾壹万陆仟玖佰捌拾壹元（¥216981.00），增值税金：壹万叁仟零壹拾玖元（¥13019.00），增值税税率6%。
3.新增设计费支付方式：精装设计方案经甲方确认后付20万元，完成施工图设计成果并经甲方确认后，支付剩余的设计费用。

4.本补充协议为原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，本补充协议未约定的事项，以原合同的约定为准；本补充协议与原合同约定不一致的内容，以本补充协议为准。 
5、本补充协议自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，一式捌份，甲方执伍份、乙方执叁分、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（以下无正文）

甲方：洛阳浩德鑫置地有限公司     乙方：北京东立玖鼎工程设计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：

委托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托代理人：

开户行：交行洛阳分行西苑支行        开户行：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展览中心支行
账号：413062200018170292470         账号：11044301040000168

税号：914103005542480325            税号：91110105599667126R

签订日期：2023年7月 25 日          签订日期：2023年7 月 2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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